洪濑中心小学2006年度小学高级教师职务聘任工作情况第一号通报

根据市教育局7月29日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会议精神，中心小学于8月1日下午召开职评领导组和群众监督员会议，会议按上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文件精神，经过充分酝酿讨论，形成2006年小学高级教师聘任初步方案，现公示如下：

1．今年将退休未批的3位同志（黄朝来、黄活水、谢新治）按市聘任会议有关精神优先聘任，以便9月份退休后，立即让出三个小高职数。

2．为保护教师的积极性，因工作表现突出任一级以来荣获泉州市级以上先进荣誉称号的教师（市委市府及省人事厅、教育厅表彰的综合奖）。但必须是该校已聘高级教师职数比例不超过教师总数的24％，如果先进人数超过本年度中心校下达的职级（1人），即按积分从高到低录聘至满额为止。上述对象之证件应于8月2日下午5点前送交中心校职评办公室。

3．其余4名职数分配如下：洪小1人，西林、注礼、前峰、洪三、集新、培育合1人，东林、扬美合1人，福林、四都合1人。上述参聘人员须按中心校2004年教代会通过的实施细则填写积分表，经中心校职评办公室组织审核，严格按积分从高分到低分录聘至满额为止。积分表各栏目的内容时间截止2005年9月1日前。

4．市教育局下达给我中心校小高职数93人，是以市委编办核编给我校319人为基数，按29％（我中心校已聘的85人高级教师，可再聘用8个职数）计算，我校现超编62人，中心校按24％核复各校小学高级教师数，如果该校职数已满，本年度不得参加聘任。

5．2005年已评未聘的小学高级教师中，今年已报名参加市直小学及外市区小学招考的教师，请勿参与本次聘任。

6．参与聘任的人员材料（积分表及原件）应于8月4日上午11时前上交中心校职评领导组审核，逾期视作弃权。

7．本次聘任工作上级限于8月15日前应全部完成，时间十分紧迫，请各单位、各有关人员密切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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